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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疫情报告程序及流程图
一、疫情报告制度
（一）建立健全疫情报告系统，由疫情报告员进行网络直报。

（二）首诊责任医师和疫情报告员应按法定传染报告时限及时报告疫情。

（三）各科室及门诊医师接诊传染病人，一旦确诊或疑似传染病，应及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并上报公共卫生科。

（四）应及时准确填报疫情卡片，不得漏报、迟报、谎报疫情。
二、传染病疫情报告程序
（一）门诊建立疫情报告登记本，接诊医务人员发现法定传染病人、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书写工整，无涂改，及时准确、完整，并在传染病登记本上做好登记。

（二）医院疫情管理人员每日到科室收取疫情报告卡，及时核对、上报、登记。

（三）接诊医务人员对甲类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和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的病人、病原携带者或疑似病人，必须立即电话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疫情直报人员于2小时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报告。

（四）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当在立即以最快的方式报告当地疾控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同时由疫情直报人员2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

（五）对其他乙类传染病人，疑似病人和伤寒、副伤寒、痢疾、梅毒、淋病、乙肝、白喉、疟疾的病原携带者，由疫情直报人员于6小时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报告。

（六）对丙类传染病和其他传染病，由疫情直报员进行整理、核对后，按照有关通知，首先检查前次报告是否审核通过，然后完成上网录入报告，并在相应传染病报告卡顶端注明“已回报”字样。
（七）网络报告完成后，疫情管理人员将疫情卡集中统一保管。

（八）需要对已报传染病做出订正报告和死亡报告时，由医务人员填写订正卡或死亡卡。疫情管理人员改卡，网上直报，做好登记后集中收集管理工作。
三、疫情报告程序图
（一）预检分诊流程


        分 诊
                    非传染病患者

疑似传染病患者   传染病人陪护者

                


非住院者        需要住院者



首诊医生            医护



（二）传染病人就诊转诊流程

      分 诊
                   

传染病患者      

                


非住院者        需要住院者


首诊 医生          医 护



（三）传染病报告卡传递流程














导医台、挂号室





普通门诊就医





门诊医生、护士预检





传染科预检、就诊





医学观察、防护措施





传染科住院治疗





门诊治疗





卫生知识指导或发健康教育处方











对就医环境消毒处理





导医台、挂号室





门诊医生、护士预检





传染性疾病科就医





传染科住院治疗或转入传染病专科医院治疗





门诊治疗





卫生知识指导


或发健康教育处方





对就医环境消毒处理





首诊医生诊断患者为传染病时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并登记传染病登记簿


报告卡，





首诊医生将传染病报告卡立即送交公共卫生科





公共卫生科疫情管理员收到各科室的传染病报告卡后，认真审核报卡质量





公共卫生科疫情管理员核实无误后，登记报告卡收录卡登记簿和传染病登记簿








公共卫生科专职人员按时限实行网络直报





网络直报结束后，立即进行纸质报告卡与网络报告卡逐项核对





每天浏览传染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将流调修改后的报告卡及时在报告卡备注栏中注明













































































填报传染病报告卡


并通知院公共卫生科











填报传染病报告卡，并通知院公共卫生科














